关于拟定《大余县关于进一步加强不动产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工作的通知》的起草说明
 
为适应机构改革后不动产权属争议调处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进一步规范和统一土地、山林不动产权属争议调处工作，推动全县依法依规受理和调处不动产权属争议，根据省、市有关文件和会议要求，我县对照《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不动产权属争议调处工作的通知》，结合我县实际起草了《大余县关于进一步加强不动产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在征求各乡镇和县直有关单位意见后，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并按县司法局意见开展了风险评估，初步拟定了目前的《大余县关于进一步加强不动产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工作的通知》。
一、起草背景
2020年11月25日江西省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四次修正了《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2021年6月7日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印发了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不动产权属争议调处工作的通知》，明确土地权属争议调处和山林权属争议调处职责统一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承担。根据2021年4月19日中共江西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共同出台的《关于健全完善不动产权属争议调处机制的意见》文件精神，要求各市县在不动产权属争议调处工作上建立健全工作机制、理顺职责和工作关系、强化工作力量。
二、主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不动产权属争议工作的通知》及《江西省不动产权属争议调处规范》。文稿发函给相关单位进行了意见征求，并按要求组织了相关单位召开了风险评估会议，开展了风险预测和评估，避免了不可控的风险。
三、主要内容
《大余县关于进一步加强不动产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工作的通知》的内容共分五大点，分别为：一、进一步明确不动产权属争议概念及准确界定权属争议调处范围；二、进一步统一不动产权属争议调处的管辖、程序和文书；三、进一步明确不动产权属争议调处的原则和要求；四、进一步完善不动产权属争议调处的领导机构和工作机制；五、进一步明确不动产权属争议调处的部门工作职责。另配附件：1.大余县不动产权属争议调处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2.不动产权属争议调处流程；3.不动产权属争议调解文书；4.《大余县xxx乡（镇）不动产权属争议工作台账》。
